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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區監理所 107年第 2次契約服務員甄試 

歷屆試題僅供參考，正確解答仍請以最新公告法規為準。 

(3)01.乙類大客車係指軸距未逾 4 公尺且核定總重量逾多少噸之大客車？

(1)3.5噸 (2)4噸 (3)4.5噸 (4)5噸 

(4)02.特種個資不得蒐集、處理或利用，除非法律明文規定許可及公務機關執行

法定職務所必要，且有適當安全維護措施，特種個資包含(1)犯罪前科、

性生活資料 (2)醫療、基因 (3)健康檢查 (4)以上皆是。 

(3)03.汽車下列設備規格何者不得變更?(1)燃料種類 (2)車身式樣 (3)軸距規

格 (4)座位 

(3)04.汽車或拖車出廠(1)5年 (2)8年 (3)10年 (4)12 年 以上辦理轉讓過戶

者，應申請實施臨時檢驗。 

(2)05.檢驗不合格之汽車，責令於(1)15日 (2)1個月 (3)2個月 (4)3個月 內

整修完善申請覆驗。 

(3)06.汽車因故停駛期限最多不得超過(1)3個月 (2)半年 (3)1年 (4)2年，逾

期即將牌照註銷。 

(3)07.汽車買賣業、汽車製造業或汽車研究機構，因業務需要試行汽車時，得向

公路監理機關申領試車牌照憑用，期滿仍需續用時，應於期滿幾日內向原

發照機關換領新照？(1)5日 (2)7日 (3)10日 (4)20日 

(1)08.年滿 60 歲職業駕駛人，申請汽車駕駛執照之補發或換照依據其原效期，

但經依規定審驗合格者，得補發或換發最多(1)1年 (2)2年 (3)3年 (4)5

年 有效日期之新照。 

(1)09.具有中華民國國籍持有外國政府、大陸地區、香港或澳門所發有效之正式

駕駛執照（證）並取得經許可停留一年以上之證明（件）者，得於入境之

翌日起(1)1年內 (2)2 年內 (3)3年內 (4)無限期 ，依平等互惠原則免

考換發同等車類之普通駕駛執照。 

(4)10.已領有大客車駕照者，不得駕駛(1)大客貨兩用車 (2)曳引車 (3)代用大

客車 (4)雙節式大客車。 

(4)11.機關每年召開 2 次安全維護會報，定期研議有關(1)危害事件之預防及維

護事項 (2)破壞事件之預防及維護事項 (3)妥善處理偶突發事件及陳情

通報案件 (4)以上皆是 ，以有效推動各項安全防護工作。 

(3)12.車輛停駛期間逾多久需先檢驗合格始得申請復駛？(1)1 年 (2)6 個月 

(3)3個月 (4)1個月 

(4)13.下列何種車輛不屬特種車？(1)救濟車 (2)救護車 (3)教練車 (4)聯結車 

(3)14.依「公務員服務法」第 14 條之 1 規定，公務員於其離職後 3 年內，不得

擔任與其離職前(1)3年內 (2)4年內 (3)5年內 (4)6年內 之職務直接

相關之營利事業董事、監察人、經理、執行業務之股東或顧問。 

(4)15.汽車臨時牌照使用期限得視行程需要核定，在同一省市不得超過幾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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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 (2)7日 (3)10日 (4)15日 

(3)16.在正常天候狀況下，小型車以每小時 100 公里行駛於高速公路及快速公     

路，其前後兩車間之行車安全距離為何？(1)30 公尺 (2)40 公尺 (3)50

公尺 (4)60公尺 

(2)17.何種車輛不得行駛及進入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1)拖有於高速公路及快

速公路故障之車輛 (2)部隊行軍或演習 (3)救濟車 (4)遊覽車 

(2)18.汽車行駛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如遇濃霧、強風、大雨致能見度甚低時，其

時速應低於幾公里，並顯示危險警告燈？(1)50 公里 (2)40 公里 (3)60

公里 (4)30公里 

(1)19.專供特定車種或乘載一定人數以上之車輛行駛之道路為(1)高乘載車道  

(2)內側車道 (3)中內車道 (4)交流道。 

(1)20.車輛在高速公路行駛中，下列敘述何者正確？(1)不得利用路肩超車 (2)  

得利用路肩超車 (3)僅能利用加速車道超車 (4)僅能利用減速車道超    

車 

(2)21.設於主線車道外側，銜接相鄰兩交流道間加、減速車道，專供車輛進出      

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使用之車道為何？(1)爬坡道 (2)輔助車道 (3)匝道 

(4)交流道 

(4)22.在正常天候狀況下，大型車以每小時 100 公里行駛於高速公路及快速公     

路，其前後兩車間之行車安全距離為何？(1)30 公尺 (2)40 公尺 (3)50

公尺 (4)80公尺 

(3)23.汽機車駕駛人行駛於道路，手持香菸、吸食、點燃香菸致有影響他人行車

安全之行為者，處罰鍰新臺幣(1)300元 (2)500元 (3)600元 (4)900元。 

(4)24.汽車駕駛人停車時，有併排停車之情事者，處汽車駕駛人罰鍰新臺幣

(1)600元 (2)900元 (3)1200元 (4)2400元。 

(2)25.酒後駕車經檢測酒精濃度達多少毫克 /公升即可依公共危險罪嫌移送？

(1)0.15 (2)0.25 (3)0.4 (4)0.55 

(3)26.受處分人不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8 條或第 37 條第 5 項處罰之裁決

者，撤銷訴訟之提起，應於裁決書送達後幾日之不變期間內為之？(1)15

日 (2)20日 (3)30日 (4)60日 

(2)27.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行為，民眾得敘明違規事實或檢具違規證據資料，

向公路主管或警察機關檢舉，經查證屬實者，應即開單舉發。但行為終了

日起逾多久時間之檢舉，不予舉發？(1)5日(2)7日(3)14日(4)15日 

(3)28.違規人接到交通違規通知單後，若不服舉發事實者，應於多久時間內，向

處罰機關陳述意見？(1)15日 (2)20日 (3)30日 (4)45日 

(1)29.迴避規範，何者正確？(1)與行政程序當事人有一定親屬關係者，得自行

迴避 (2)當事人不得申請有具體事實，足認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之公務員

迴避 (3)公務員有應自行迴避情形，而不自行迴避，未經當事人申請迴避

時，該員即得參與行政程序之進行 (4)被申請迴避之公務員在所屬機關，

就該申請為准駁前，該行政程序不應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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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關於人民陳情，下列何者錯誤？(1)陳情僅得以書面為之 (2)同一事由，

經予適當處理，並已明確答復後，而仍一再陳情者，受理機關得不予處理 

(3)人民之陳情有保密必要者，受理機關處理時，應不予公開 (4)陳情之

事項，依法得提起訴願、行政訴訟或請求國家賠償者，受理機關應告知陳

情人。 

(3)31.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撞傷正執行交通勤務中之警察(1)吊銷其駕駛執照 

(2)處新臺幣 3萬元以上 6萬元以下罰鍰 (3)處新臺幣 3萬元以上 6萬元

以下罰鍰並吊銷其駕駛執照 (4)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6 萬元以下罰鍰並

吊扣其駕駛執照 3個月。 

(3)32.新設立汽車運輸業所領用之車輛牌照，自核發牌照日起(1)6個月 (2)9個

月 (3)1年 (4)2年 內不得辦理繳銷貨過戶轉讓。 

(3)33.現行公路客運業或市區客運業者虧損補貼係依據(1)公路法 (2)大眾捷運

法 (3)發展大眾運輸條例 (4)大眾運輸營運與服務評鑑辦法。 

(2)34.經核准籌備之汽車運輸業應自核准之日起(1)3 年 (2)6 個月 (3)9 年 

(4)1年 內籌備完成。 

(1)35.個人經營計程車客運業者之車輛，因擅自轉讓其他個人或公司行號，經撤

銷其汽車運輸業營業執照及吊銷其營業車輛牌照者，原申請人於(1)3 年 

(2)4年 (3)5年 (4)6年 內不得再申請個人經營計程車客運業。 

(4)36.公路汽車客運業營運班車在市區設站，其間隔不得少於（1）250公尺 （2）

300公尺 (3)400百公尺 (4)500公尺。 

(3)37.營業大客車業者派任駕駛人駕駛車輛營業時，其調派駕駛勤務應符合每日

最多駕車時間不得超過多少小時？(1)6 小時 (2)8 小時 (3)10 小時 

(4)12小時 

(4)38.計程車牌照發放應依何種原則辦理？(1)依縣市車輛及人口成長比例 (2) 

依縣市大眾運輸工具普及程度 (3)依縣市車輛及使用道路面積成長比例 

(4)依縣市人口及使用道路面積成長比例 

(3)39.汽車運輸業全部營業車輛均已出售或經吊銷、繳銷、註銷牌照者，應向公

路主管機關申請停業或歇業。丙種小客車租賃業無汽車出租業務期間超過

半年者，亦同；前項停業期間最長不得超過(1)3個月 (2)6個月 (3)1年 

(4)2年。 

(4)40.公務員應勇於任事及清廉自持，主動積極為民服務，但不可圖利特對象，

形成社會不公。圖利罪的構成要件為何？(1)對自己主管或監督事務 (2)

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 (3)必須獲得利益 (4)以上皆是 

(1)41.公務員遇有請託關說事件時，應於幾日內簽報長官，並知會政風機構？

(1)3日 (2)5日 (3)7日 (4)15日 

(1)42.對多元化計程車之描述下列何者錯誤？(1)應於兩側後門或後葉子板標示

牌照號碼及公司行號、運輸合作社或個人名稱，後窗玻璃標示牌照號碼 (2)

車身顏色不得與一般計程車車身顏色相同使用臺灣區塗料油漆工業同業

公會塗料色卡編號一之十八號純黃顏色 (3)計程車執業登記證插座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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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合於規定；自中華民國 104年 7月 1日起，計費表正面黏貼有效期限

內之輪行檢定合格單 (4)不得設置計程車車頂燈 

(3)43.小型車道路駕駛考驗，下列何者錯誤？(1)車輛應加掛標示「道路駕駛考

驗中」之標識牌 (2)考驗車投保之保險含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及第三人責任

保險附加駕駛人傷害保險 (3)考生得以自備車輛應考 (4)車輛使用費按

四公升九五無鉛汽油之市價收費 

(2)44.年滿 60 歲職業駕駛人體格檢查須至(1)監理機關委託代醫院或診所 (2)      

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以上醫院 (3)衛生所 (4)各診所 檢查。 

(2)45.實施道路駕駛考驗時，應由考驗員在旁考核，考生應遵守汽車行駛管理      

各項規定外並服從(1)教練 (2)考驗員 (3)班主任 (4)警察 之重新、接

續、終止考驗指示及考驗規定。 

(4)46.依據檢舉未申請核准經營汽車運輸業及計程車客運服務業件獎勵辦法第4

條，檢舉人應於發現違法行為之日起幾日內以書面或電子郵件等方式，敘

明並檢附下列規定資料，向受理檢舉機關提出？(1)10日 (2)15日 (3)20

日 (4)30日 

(4)47.運送物之名稱、性質或數量，如貨運業對託運人之申報有疑義時，得檢驗

之；檢驗結果，認所收運費不足者，按幾倍以下之差額補收之？(1)1 倍 

(2)2倍 (3)3倍 (4)4倍 

(2)48.個人經營小貨車貨運業者，應自購車輛，並以 1 輛為限，除其具有小型       

車職業駕駛執照之配偶及下列何種親屬得輪替駕駛營業外，不得僱用他人

或將車輛交予他人駕駛營業？(1)兄弟姊妹 (2)同戶直系 (3)旁系血親  

(4)以上皆非 

(2)49.車主因案入監服刑期間，車輛無違規紀錄(1)免徵該車汽車燃料使用費 (2)

不得免徵該車汽車燃料使用費 (3)歸責使用人。 

(3)50.應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之汽車駕駛人，無正當理由，不依規定接受道路

交通安全講習者，處新臺幣 1,800元罰鍰，經再通知依限參加講習，逾期

6個月以上仍不參加者，吊扣其駕駛執照(1)2個月 (2)3個月 (3)6個月。 


